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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 由：據報載，民國 86、87 年間、檢警偵辦「東海

之狼」連續性侵案，認定紀○○涉有重嫌，

從重求處死刑，嗣判刑 4 年 6 月，最終以無

罪定讞，詎日前卻發現真兇另有其人；凸顯

警方偵辦重大刑案違反科學辦案，涉有刑求、

遺失扣案重要證物及報案筆錄，並肇致受害

者反被控誣告，另檢方亦涉有草率辦案、濫

權追訴，嚴重侵犯人權，相關單位及人員疑

涉有違失等情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民國（下同）86 年 4 月 27 日 20 時，歹徒持刀侵入

臺中縣龍井鄉（現改制為臺中市龍井區）新東里東園巷

○弄○號○室，欲性侵被害人 A 女，因被害人 A 女奮力

抗拒而未遂逃逸；嗣於同（86）年 6 月 7 日 14 時，在同

巷之○弄○號，又發生歹徒侵入強盜、強姦 B 女既遂案。

因該地區距離東海大學甚近，為該校學生賃屋租住之密

集區域，而本案被害人亦均是尌讀東海大學之學生，案

經媒體披露後，人心惶惶不安，媒體並將犯案歹徒冠以

「東海之狼」之稱謂。 

臺中縣警察局（現改制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）烏日

分局偵辦該二件強盜、強姦案，依地緣關係清查鎖定紀

○○涉案，經由被害人 B 女指認後，於 86 年 6 月 10 日

約談紀○○到案。紀嫌於警方偵詢時自白犯案，翌（11）

日將紀員移送檢方偵辦。檢察官收案後，率依警察機關

之移送資料，將紀○○合併二案起訴並具體求處死刑。

惟嗣後刑事警察局對本案所做之 DNA 比對，排除紀○○

涉及上開第二件 B 女強盜、強姦既遂案，故臺灣臺中地

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於 87 年 3 月 17 日判決紀員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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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（檢察官未尌此部分上訴，故一審即告確定）；另第

一件之 A 女強姦未遂案則纏訟多年，始經臺灣高等法院

臺中分院（下稱臺中高分院）於 92 年 11 月 11 日宣判無

罪確定（更三審）。 

至於真正之「東海之狼」廖泰余落網，則係警方因

他案採集廖員唾液進行 DNA 建檔比對後，意外發現廖○

○涉及本案之證據。嗣由員警持拘票於本（100）年 8

月 12 日拘提到案，廖員供述渠於 86、87 年間在東海大

學附近，連同上述 2 案，共犯下 4 件性侵強盜案及 1 件

性侵未遂案，因廖泰余為現役軍人（現任職行政院海岸

巡防署，下稱海巡署），目前全案移由軍事檢察官偵辦

中。 

按本院前於 86 年 12 月間曾立案調查本案，惟當時

警方仍未緝獲真兇，相關案情尚未明朗，現真正「東海

之狼」業已查獲，本院認為有重新審視員警偵辦本案是

否涉有刑求、違反辦案程序、遺失扣案證物及報案筆錄

等疏失；另亦應深入檢討檢察官有無草率辦案、濫權追

訴，嚴重侵犯人權等違失情事。爰經調閱本院前調查原

卷、警方移送資料與檢察官偵查卷宗，並分函臺中市政

府警察局、臺中地檢署、海巡署，請其提報檢討說明與

參證資料，業經調查完竣，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： 

一、前臺中縣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受理強姦未遂報

案，未通報分局立案列管，錯失偵辦契機；且未開立

扣押物品收據予被害人，遺失多項可疑證物及報案筆

錄；又未能封鎖犯案現場，通知鑑識人員到場採證，

均核有嚴重違失： 

(一)本案第一件強姦未遂案係發生於 86 年 4 月 27 日 20

時，被害人 A 女位於臺中縣龍井鄉新東里東園巷○

弄○號○室之租住處，遭歹徒持瑞士刀侵入，脅迫

意圖強姦，經被害人呼救反抗，歹徒強姦未遂逃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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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被害人 A 女之左臉頰遭歹徒持刀劃傷流血。案發

後未幾，被害 A 女之房東電話報案謂該處發生強姦

未遂案，臺中縣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巡佐陳

作豪、警員蔡錦治趕赴現場處理。據警方表示，本

案受理員警有依規定製作被害人 A 女報案筆錄，然

因當時尚未建立 e 化受理報案系統，故未開立報案

證明予被害人。 

按本案發生於 14 年前，因當時警方受理報案資

訊系統並未完備，尚難以苛責員警未開立報案證明

予被害人，然而受理報案之犁份派出所仍應依照規

定立即通報烏日分局，由分局列管並著手積極偵辦

，本不待言。經查本案犁份派出所於第一案發生後

，並未立即向分局通報，係於第二件強盜、強姦 B

女既遂案發生後（86 年 6 月 10 日），始於該日併

案填具「刑事案件報告單」通報烏日分局，是犁份

派出所顯有遲延通報之違失，且因而錯失第一時間

偵辦之契機，應嚴予檢討改進。 

(二)本件強姦 A 女未遂案，犁份派出所員警在案發現場

未查獲兇器或證物，但於一樓大門出入處圍牆邊，

發現一只黑色背包，內有眼鏡、絲襪、色情錄影帶

2 卷等物品，因該等物品疑與案情有關，隨後員警

將其帶回派出所進行追查。嗣警方清查轄區「龍影

錄影帶出租店」，得悉該色情錄影帶係林盛雄所租，

經通知被害人 A女前來指認，然認非作案歹徒所有，

而予排除。另於翌日，被害人 A 女於其床鋪上發現

歹徒遺留瑞士刀 1 支，乃主動送交警方清查。然查

犁份派出所尌上開於案發現場附近搜得之黑色背包

內之物品，與被害人 A 女主動送交之瑞士刀，均未

開立扣押物品收據交予被害人收執，核有疏失。 

不惟如此，警方除將該瑞士刀併第二案移送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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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時附卷移送臺中地檢署外，上開眼鏡、絲襪、

色情錄影帶等可疑證物，連同被害人報案筆錄，均

因員警保管不慎而遺失，凸顯員警對於證物之保存

管理不善，且因此招致外界質疑警方吃案隱匿不報

，嚴重斲傷警譽。 

經查警方業已針對員警遺失上開可疑證物等情，

予以連帶懲處，情形如下：犁份派出所警員蔡錦治

遺失證物記過二次（87 年 12 月 1 日懲處令：交付

保管有關證物遺失、工作疏失嚴重違反規定）；巡

佐陳○○申誡二次（87 年 11 月 24 日懲處令：代理

主管職務對屬員蔡○○交付保管有關證物遺失之

嚴重工作疏失）；所長李○○申誡二次（87 年 11

月 24 日懲處令：督導不周，對屬員蔡○○交付保

管有關證物遺失之嚴重工作疏失）；分局長陳○○

申誡一次（87 年 11 月 24 日懲處令：督導不周，對

屬員蔡○○交付保管有關證物遺失之嚴重工作疏

失）。 

(三)按警察機關破案首重科學辦案精神，特別是透過鑑

識人員採集犯罪現場遺留之跡證，大膽假設小心求

證，經由精密科技儀器之鑑驗，抽絲剝繭還原犯罪

現場，使歹徒無所遁形俯首認罪，此為警方辦案最

高指導原則。以本件為例，歹徒侵入 A 女租住處後

意圖性侵，然因 A 女奮力抗拒而未得逞，A 女尚因

抵抗遭歹徒持刀劃傷臉部。此時如能由鑑識人員封

鎖現場進行澈底的勘驗採證，例如歹徒之指紋、皮

屑、指甲屑、毛髮、體液等等，當有助於釐清犯嫌

身分。此外，警方從被害人 A 女接獲歹徒遺留現場

之瑞士刀後，因刀上留有大量血跡，此時如能立即

交由鑑識人員進行血液比對（血型、DNA 等），或

可迅速排除紀○○涉案之可能，紀員不致久經訟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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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得以無罪確定。職故，本案員警未立即封鎖現場，

並通知鑑識人員到場勘驗，允屬辦案程序上重大之

瑕疵。 

(四)依上所述，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受理本件強姦 A 女

未遂案報案後，未能迅速通報分局立案管制，復未

積極著手進行偵辦，錯失第一時間之偵辦契機；又

員警遺失現場可疑證物及被害人報案筆錄，招致外

界指摘警方吃案之質疑；此外，犁份派出所未能封

鎖犯案現場，通知鑑識人員到場勘驗取證，有悖科

學辦案精神，且員警收悉被害人送交歹徒遺留現場

之瑞士刀後，亦未立即送交鑑驗，不利犯罪跡證比

對，並影響被告紀○○排除涉案之可能性，致其久

經訟累，身心名譽具受重創，均核有嚴重違失。 

二、本案偵辦員警持老舊口卡照片提供被害人指認，且未

為避免錯認、誤導等措施，於被害人及目擊證人指認

時，強烈暗示必須當面指認始能將歹徒繩之以法，並

先行告知指認人稱嫌犯已坦承犯罪，洵有違指認犯罪

嫌疑人之基本原則： 

(一)查內政部警政署 90 年 8 月 22 日（90）警署刑偵字

第 9655 號函訂頒「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

序要領」，要求非一對一指認（選擇式指認）…；

其後，將此指認程序要領修正納入 92 年 8 月 12 日

印發之「警察偵查犯罪規範」之第 92 點，該要領同

時作廢；97 年修正前述規範更名為「警察偵查犯罪

手冊」之第 91 點：偵查人員，應審慎勘察刑案現場

，詳細採取指紋、體液、痕跡等證物，以確認犯罪

嫌疑人。如必須實施被害人、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

認犯罪嫌疑人，應依下列要領為之：（一）指認前

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。（二）指認前

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、誘導之安排出現。（三）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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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，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

被指認人之中。（四）實施指認，應於偵訊室或適

當處所為之。（五）應為非一對一之成列指認（選

擇式指認）。（六）被指認之數人在外形上不得有

重大差異。（七）實施指認應拍攝被指認人照片，

並製作紀錄表附於筆錄。（八）實施照片指認，不

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，並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

。 

(二)警方指稱本案發生於 86 年 6 月間，當時警政署尚未

訂頒上開指認嫌疑人相關規定或標準作業程序要領，

故偵辦員警無所謂符合、不符合指認程序之問題。

然查，有關辦案人員指認犯罪嫌疑人之規範，除少

部分具有強制性、要式性之規定，如：應為非一對

一之成列指認（選擇式指認）、不得以單一相片提

供指認等，不宜回溯苛責警方辦理指認犯罪嫌疑人

程序不當外。其他警方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之基本

要求，例如：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

特徵、辦案人員對指認人不得有任何暗示、誘導之

不當舉措、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等，應係一最基

本之指認犯嫌原則與要領，而無待特別明文規範辦

案人員才應遵守，固無待贅述。 

(三)本案有關被害人 A 女、目擊證人東○○（被害人 A

女租住處之鄰舍）及 B 女等人指認紀○○之經過，

茲參照烏日分局刑事案件調查卷宗及臺中地檢署

87 年度他字第 84 號、86 年度他字第 1617 號，分別

如下： 

１、警方說明被害人 A 女、B 女指認紀○○經過： 

(１)犁份派出所根據被害人 B 女所描述之嫌疑人特徵，

派員偵監訪查，得知轄區「大富豪電腦屋」商店之

離職員工紀○○特徵，與被害人所指極為相似，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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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閱紀員口卡照片通知 B 女於 86 年 6 月 9 日 18 時

到派出所，製作被害人指認筆錄（第 2 次筆錄），B

女指認「紀○○口卡照片」認為紀○○「近似」犯

案歹徒。 

(２)警方據此指證即檢卷聲請搜索票，於翌（10）日 11

時 40 分執行搜索，並將嫌疑人紀○○帶回犁份派

出所，15 時經員警通知 A 女到犁份派出所，先透過

監視器畫面指認紀○○，「認為很像」。 

(３)10 日 16 時通知被害人 B 女到犁份派出所，亦先透

過監視器畫面指認，「認為很像」，再由女警李○○

製作「當面」指認，確認紀○○為犯罪人無誤。 

２、檢察官訊問 A 女及目擊證人東○○，渠等陳述於犁份

派出所指認紀○○之經過，重點抄錄如下（參照 86

年 12 月 19 日訊問筆錄）： 

(１)A 女：「當天（即 86 年 6 月 10 日）是星期二，…房

東告訴我警方找我，當時是中午 12 點多的事。…

到了派出所，警員拿紀○○的駕照給我及東○○看

，…我當時非常驚慌，尌我記憶所及，在 4 月 27

日那天，歹徒是戴眼鏡，未蒙面，身材矮胖，因歹

徒在攻擊我之前，我面對面有看過他。我看了駕照

之後，很害怕，也認為相片很像那位歹徒。接著警

方問我是否要上二樓指認歹徒，我說我心裡害怕，

是否可在一樓以其它方式來指認，接著警方帶我到

辦公室外的一個休息室，看閉路電視。我看電視中

的歹徒，頭髮留長的，我很仔細辨認，電視中的人

是否攻擊我的人，因事隔二個多月，看電視有出入

，警察問我要不要上二樓當面指認他。剛開始我不

太想上去，警察說要當面指認，這樣才可以將歹徒

繩之以法，於是我…上到二樓…指認歹徒，歹徒也

有看我們，我這輩子沒有看過這麼驚恐的眼神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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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下樓梯，非常害怕，跑回一樓。…我留在小房間

看閉路電視，李所長對我說，陪我上去指認好不好

，我說我非常害怕，是否可在一樓看閉路電視指認

，李所長說歹徒還是要當面指認才可以將歹徒繩之

以法，於是我說好，尌與李所長一起上去指認，第

二次上去指認約在 2 點左右，我上去看到歹徒，坐

在第一個位子，與我是面對面（匇側之第一個位子

），我質問歹徒，我又不認識你，你為何要做這樣

事情，李所長說你有做這樣的事，你尌承認，歹徒

說我又沒有做這樣的事，我為何要承認。據我的指

認，這個歹徒尌是攻擊我的歹徒。」 

(２)東○○：「6 月 10 日中午 12 點多我騎機車載 A 女到

犁份所，我們在一樓會客室看錄影帶，看完之後，

因事隔太久，我無法從錄影帶中指認歹徒（是警察

以閉路電視，將二樓紀○○之影像傳送到一樓會客

室電視上）。因事隔二個月，我無法辨認銀幕上之

人尌是 4 月 27 日被我看到之歹徒。當時閉路電視

上之紀○○之影像，因事隔太久，我不是很清楚。

到了當天下午 1 點左右，因我要上班，所以先離開

。A 女留在犁份所，當天下午警方打電話到宿舍給

A 女，說歹徒已認罪了，要我過去確認，所以我才

騎機車載 A 女回犁份所。」 

(四)經查本案警方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，核有以下缺失

： 

１、犁份派出所員警根據被害人 B 女所描述之嫌疑人特徵，

查悉紀○○特徵與被害人所指極為相似，經調閱紀○

○口卡照片後，通知 B 女到派出所指認。然而紀○○

除身材較為矮胖及戴眼鏡之外形外，身上或頭面部並

無與常人殊異之特徵，如痣、斑或其它明顯五官缺陷，

足以喚起正確記憶，是被害人能否正確指認，已屬不



9 

 

易。復參照烏日分局刑事案件調查卷宗，警方調閱之

紀○○口卡相片，應為其國民小學畢業升國民中學之

學生相片（約 13 歲），相片中之紀○○仁不僅年帅且

面形相當消瘦，亦未戴眼鏡，與案發當年已經 23 足

歲之紀員本人（63 年 6 月 12 日生），容貌上難謂有何

相似之處，員警竟持此一 10 年前之老舊口卡相片，

提供被害人指認犯嫌，顯有未當。 

２、本件偵辦員警於安排被害人 A 女、B 女及目擊證人東

○○指認紀○○時，不僅未於指認前告知指認人，犯

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即是被指認人，更未為任何避免錯

認、誤導等措施，以減少指認錯誤之可能，顯有違指

認犯罪嫌疑人之基本原則。 

３、又偵辦員警於被害人及目擊證人指認時，強烈暗示必

須當面指認始能將歹徒繩之以法，甚至事先告知指認

人稱嫌犯已坦承犯罪，而欲令指認人補正指認之證據

方法。則被害人 A 女及目擊證人東○○二人在警方已

「確認」紀○○為兇嫌之情況導引下，加以被害人因

曾受暴力對待，亟欲嫌犯被繩之以法，以求得被害心

理之補償，心理上不免附和警方之「確認」，而指認

已遭逮捕之紀○○。 

(五)綜據上述，本案發生時警政署雖尚未訂頒指認嫌疑人相

關規定或標準作業程序要領，惟指認犯罪嫌疑人之基本

原則與要領，無待警政當局訂有明確規範始應遵守。且

本案偵辦員警持 10 年前之老舊口卡照片提供被害人指

認，顯有未當；另偵辦員警不僅未於指認前告知指認人

，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即是被指認人，亦未為避免錯認

、誤導等必要措施，以減少指認錯誤之可能；不惟如此

，更於被害人及目擊證人指認時，強烈暗示必須當面指

認始能將歹徒繩之以法，甚且先行告知指認人稱嫌犯業

已坦承犯罪，誤導被害人與目擊證人指證紀○○涉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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洵有違指認犯罪嫌疑人之基本原則。 

三、烏日分局偵辦員警詢問紀○○時，未給予辯明犯罪嫌疑之

機會，對於其所陳述有利之事實，亦未於筆錄內記載明確，

竟悉依被害人關於案情之描述製作自白筆錄，嚴重影響檢

察官、法院之正確判斷，違失情節核屬重大： 

(一)本案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查復稱：烏日分局移送報告書

相關卷證，並無錄音、錄影記載及錄音錄影資料附卷可

稽。此因本案發生於 86 年 6 月間，當時刑事訴訟法關

於司法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尚無錄音錄影規定，迨

86 年 12 月 19 日總統（86）華總（一）義字第 8600272590

號令修正公布（增訂）刑事訴訟法第 100 之 1 條：「訊

問被告，應全程連續錄音；必要時，並應全程連續錄影

。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第 100

之 2 條：「本章之規定，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

犯罪嫌疑人時，準用之」。內政部警政署爰於 87 年 7

月 2 日訂頒「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影要點」，此

後才有較明確之規範，故辦員警製作紀○○筆錄時未全

程錄音錄影，並無違反當時法令規定之問題云云。 

(二)惟查，負責詢問紀○○之員警陳○○、張○○表示，因

本案案情重大，故於製作紀員筆錄之前，曾以卡式錄音

機錄下與紀員漫談之對話，該錄音帶已因紀○○翻異前

供，而送交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劉○○調查有無刑求時參

辦。關於該員警與紀○○漫談之對話，參照臺中高分院

91 年度重上字更（二）字第 179 號刑事判決書理由欄二

之（三）所載，略以：紀○○答「門是開著，僅有看見

人，不知男或女」，「我見好像是女的尌進去，然後尌

想要做點事情，然後他尌爭執，我想沒有辦法成功，然

後尌走了」，「（問：你是說第一次對不對﹖）對。（

你去那邊有沒有掉東西﹖）沒有。」，「（問：第一次

犯案未遂逃掉，持何刀子﹖）時間太久了，忘了」，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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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問：你那天到底去那邊幹什麼﹖都承認了，要有頭有

尾）你可不可以出去，我跟他談（要求刑事組張○○小

隊長先出去），錄音機可不可先關掉，…說真的我沒有

做，不知道怎麼講，你是不是覺得很多地方不一樣﹖因

為我真的沒有做，不知道怎麼講。」 

(三)另有關員警於 86 年 6 月 10 日製作紀○○筆錄，紀員供

述涉及強姦 A 女未遂及強盜、強姦 B 女既遂兩案之經過

情形，摘述如下： 

１、強姦 A 女未遂案： 

(１)我因為自 86 年 3 月 1 日起曾經前往龍井鄉新東村 1

弄 22 號「大富豪電腦」擔任店員，直至同年 6 月 5

日離職，在職期間熟悉該處附近為大學生聚居之處

，在今年 4 月間某日（詳細日期已忘）的晚上 20

時許，我剛下班，喝了一點酒，尌持一把瑞士刀，

因性慾突起，看到龍井鄉新東村臺中港路東園巷○

弄○號內樓上找尋獨居女學生，見一名女生一人在

房內，我尌潛入持瑞士刀抵住該女子頸處，推她在

床上，正欲對她強暴時，因該名女子大喊救命且反

抗，我情急之下刀子在她臉頰劃了一刀後急忙逃跑

。 

(２)（問：對 A 女施暴之瑞士刀現在何處？）即匆忙逃

離，遺落在現場經魯女攜來之這把瑞士刀。 

２、強盜、強姦 B 女既遂案： 

(１)之後我在 6 月 7 日下午 2 時我騎我兄長的機車自沙

鹿家中騎往新東村，事先喝了一點酒，繞到東園巷

○弄○號時見該棟大樓樓下刷卡式大門沒關好，我

尌停好機車進入大樓內逐樓查看，直到了三樓後右

邊第一間，見該房間房門未關，內之女孩子正坐在

床櫃前，我即悄悄進入，取出預攜之小刀先抵住女

子的頸喉處，叫她拿出身上的錢來，她在彎身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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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自其背後以自己所帶的膠布將其雙眼矇住，將他

雙手反綁，雙腳踝亦以同法綁住後，先脫去她的短

外褲，再脫她的內褲時，因刀子十分鋒利即劃破其

內褲，我再將自己的生殖器掏出來，在插入前，我

先持房內女子所有之寶特瓶礦泉水瓶口插入其陰

道搓了數下，再把陰莖插入，將女子雙腳抬高尌這

樣姦淫了約 20 多分（其間有間隔、分三次）後射

精，嗣見女子陰道血一直流，約有 10 分鐘，我即

以該寶特瓶裝水在床上清洗其陰道後，自己入其浴

室沖洗陰莖後，離去前我怕該女子會報警，故謊稱

說「我有拍下你的裸照」，使她害怕後說「三分鐘

後妳才可以自己解開」，之後我尌翻開女子皮包將

其現款約二千三百元及郵局提款卡含該只暗色皮

包取走，問她密碼多少？她告訴我是 7902 號後我

尌到樓下騎機車逃逸。」 

(２)（問：你拿了她的提款卡後有無去提領？結果？）

我得手後因恐穿著被人識出，先去龍井鄉新興路一

家成衣店買了一件 290 元之長褲，再到龍井鄉四箴

國中圍牆附近將沾有血跡之原牛仔褲、內褲、外 T

恤（灰色）脫下棄置，換著該新購長袴及著內 T 恤

（米色），持該提款卡到龍井鄉遊園南路 151 號「

龍井鄉農會新庄分會」的自動提款機提領，當時已

近黃昏，因密碼不對所以我一次提領未成即趕快離

開，行至龍井鄉新東村臺中港路東海加油站前將該

提款卡丟往快車道內以毀滅跡證，小刀的部分我則

在同日晚上 11 時許將之丟棄在大肚鄉瑞井村遊園

路一段 115-14 號前大排水溝。 

(四)細繹上開員警漫談錄音譯文，紀員尌加害過程中，究係

如何前往﹖持何兇器﹖如何強制被害人性交﹖離開時

有無持刀劃傷被害人﹖均未明確敘述，而核與警詢筆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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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載不符。又錄音譯文中所提「去那邊沒有掉東西」一

節，尤與 A 女稱嫌犯曾在被害人住處遺有瑞士刀一把及

疑似嫌犯所有背包一個（該背包內裝膠帶、絲襪、眼鏡

、二捲錄影帶）等情不符，苟紀○○係出於任意自白，

其對隨身攜帶背包、瑞士刀，乃至眼鏡（依目擊證人東

○○所證，係拉扯時遭扯下）等易於追索持有人物品，

當無輕易答稱忘記之可能；其對作案過程更無如前開錄

音譯文內容所示一般之曖昧不清。由此足徵紀○○警詢

筆錄之自白，與其到案後最先之陳述不符，而該筆錄顯

係依循被害人指述之犯罪經過製作而成。 

(五)據上，本案紀○○經警搜索後被帶回犁份派出所，一再

向警方表明本人並未涉案，對於員警詢問各樣犯罪情節

之答覆亦多所錯誤，其並對員警稱「說真的我沒有做，

不知道怎麼講，你是不是覺得很多地方不一樣﹖因為我

真的沒有做，不知道怎麼講」。惟員警不僅未尌有利於

紀○○之事實，給予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，並尌其辯明

為始末連續之陳述，亦未對於紀員所陳述有利之事實，

於筆錄內記載明確，反而悉依被害人 A 女、B 女關於案

情之描述，與員警主觀之認知判斷，製作犯罪嫌疑人自

白筆錄，因而誤導檢察官後續偵查方向，並影響法院審

理時之正確判斷，違失情節核屬重大。 

四、烏日分局未於移送書中附記案關跡證業已送請刑事警察局

鑑驗比對，藉此提醒檢察官應俟鑑驗結果，再斟酌後續處

分方式；又員警接獲鑑驗書後，竟未送交檢察官併案辦理，

核有重大疏失： 

(一)本案第一件強姦 A 女未遂案，烏日分局並未通報刑警隊

鑑識組派員到場勘察，核有違失，已如前述。另第二件

強盜、強姦 B 女既遂案，於 86 年 6 月 7 日 14 時 40 分

案發後，B 女立即告知其父母陪同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

醫院尌醫及採取檢體。本件係由醫院通報，犁份派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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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報後派員前往現場處理，並通報刑事組派員到場勘驗

及偵辦，現場並未起獲嫌犯遺留兇器或其他物品，惟經

現場勘察採獲疑為嫌犯遺留擦拭衛生紙、沾精液棉被布

、毛髮等，員警併同採自被害人、紀○○身上多項跡證

送交刑事警察局鑑驗比對，送驗經過及鑑驗結果如下： 

1、86 年 6 月 8 日烏警刑字第 0608 號採驗紀錄表檢送

採集自被害人 B 女身體嫌犯遺留生物跡證（棉棒、

指甲碎屑）送刑事警察局鑑驗比對嫌疑人。 

2、86 年 6 月 8 日烏警刑字第 0609 號採驗紀錄表檢送

採集自被害現場生物跡證（衛生紙、沾精液棉被布、

毛髮）送刑事警察局鑑驗比對嫌疑人。 

3、86 年 6 月 10 日烏警刑字第 0610 號採驗紀錄表檢

送採集自紀○○生物跡證（血液、毛髮）送刑事警

察局鑑驗比對與現場嫌疑人遺留跡證是否吻合。 

4、86 年 6 月 10 日烏警刑字第 0611 號採驗紀錄表檢

送採集自現場可疑指紋，與紀○○指紋、詹○○指

紋，送刑事警察局比對是否吻合。刑事警察局於

86 年 6 月 13 日以刑紋字第 39285 號函覆：「因指

紋模糊不清、特徵點不足，無法比對」。 

5、86 年 6 月 20 日烏警刑字第 0612 號採驗紀錄表檢

送採集自被害人 B 女血液、唾液送刑事警察局比對

以鑑驗被害人 DNA 型別。 

6、刑事警察局於 86 年 7 月 17 日以刑醫字第 48350

號鑑驗書答覆前述各件比對結果，主要重點為「本

案由 STR 型別檢測結果…，可排除精子細胞來自紀

○○之可能」。 

(二)經查烏日分局上開送驗過程及處理方式，核有以下疏失

情事： 

１、本件被害人 B 女於案發後即由父母陪同前往醫院驗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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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採取檢體，而警方鑑識人員亦於翌（8）日檢附採

集自被害人 B 女身體嫌犯遺留生物跡證（棉棒、指甲

碎屑）及採集自犯罪現場生物跡證（衛生紙、沾精液

棉被布、毛髮），送刑事警察局鑑驗比對嫌疑人。6 月

10 日犯罪嫌疑人紀○○到案後，員警再檢送採集自紀

員本人之生物跡證（血液、毛髮），及採自現場可疑

指紋與紀○○指紋，送刑事警察局比對與現場嫌疑人

遺留跡證是否吻合。本件既係強盜、強姦既遂案件，

有關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血液 DNA 型別之比對，對

於確定加害者之身分，允為關鍵之科學證據，惟偵辦

員警遲於 10 日後（6 月 20 日）始將被害人 B 女血液、

唾液，送請刑事警察局比對被害人 DNA 型別，顯示基

層員警科技辦案之職能有待檢討精進。 

２、另查烏日分局於 86 年 6 月 11 日以烏警刑字第 52467

號刑事案件移送書，將紀○○移送臺中地檢署偵辦。

按警方於此前 6 月 8 日、10 日即檢送被害人 B 女、紀

○○及犯罪現場多項生物跡證，送刑事警察局鑑驗中。

惟烏日分局並未於該移送書中附記警方業已將案關

跡證送刑事警察局鑑驗，故無從提醒檢察官應俟鑑驗

之結果，再斟酌後續處分方式。是警政署宜以本案為

鑑，責成所屬爾後於移送犯罪嫌疑人時，應於移送書

中載明已送驗相關情形，俾提醒檢察官偵辦之參考。 

３、刑事警察局 86 年 7 月 17 日刑事警察局於 86 年 7 月

17日以刑醫字第 48350號鑑驗書答覆前述各件比對結

果，主要重點為「本案由 STR 型別檢測結果…，可排

除精子細胞來自紀○○之可能」。是上開鑑驗報告，

可以明確排除紀○○涉及第二件強盜、強姦被害人 B

女之可能性。惟查，該鑑驗書送達烏日分局後，由偵

查員謝坤鎮簽「擬會刑責區偵辦」，經組長批示「如

擬」後，即予留置未發，未送檢察官併案參辦。迄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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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地院審理時，承辦法官方去函臺中縣警察局調閱

該鑑驗報告，並因而判決紀○○此部份之犯行無罪。

因承辦員警疏失情節重大，警政署前曾復院稱：先將

謝坤鎮調制服警員服勤，行政責任再議；嗣其後續議

處情形如下：偵查員謝坤鎮遲於地方法院審理時始將

鑑驗書送交法官，記一大過（87 年 4 月 24 日懲處令：

紀○○強盜強姦案，延誤積壓致生重大不良後果），

並改調行政警員；小隊長張金煌記過一次（87 年 4 月

24 日懲處令：紀○○強盜強姦案，對所屬情節嚴重工

作違失監督不周）；刑事組長鄧永光記過一次（87 年

4 月 24 日懲處令：紀○○強盜強姦案，未管制職責致

不良影響）。 

(三)茲為避免類似本案承辦員警未將鑑驗書送交檢察官或法

院併辦之情事，並為縮短公文往返之時間，爭取辦案時

效。警政署宜檢討關於刑事警察局檢驗書之回覆，除正

本函復原送驗單位外，是否同時將副本密抄送承辦檢察

官或法官之可行性。此外，本案真正「東海之狼」廖泰

余既已遭檢警查獲，故原案敘獎人員：烏日分局犁份派

出所警員蕭長生（記功一次）、該所巡佐陳作豪（嘉獎

一次）、該所所長李裕豐（嘉獎一次）、刑事組偵查員

謝坤鎮（嘉獎一次），渠等原所獲之獎勵自應予以註銷

，以資警惕。 

五、經綜據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之偵查情形，與臺中地院、臺中

高分院等歷審之論證，認為本案迄今尚乏積極事證，可資

證明員警涉有刑求取供之違法情事： 

(一)本院前調查本案時，為瞭解警方偵訊紀○○時有無刑求

取供，曾前往臺灣臺中看守所（現改制為法務部矯正署

臺中看守所）詢問紀員，其表示：警方於製作偵訊筆錄

時，有人抓頭髮、搖其頭並踩其腳，因疼痛萬分，只好

配合被害人 A 女、B 女之警訊筆錄接受警方偵訊…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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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移送臺中地檢署時，警方警告勿亂說話。故至地檢署

時未要求驗傷，並於內勤檢察官訊問時，承認所犯罪行

。是時本院之調查意見以：本案紀員於臺中地院審理時

除全案翻供外，並指警訊中之自白係遭警方刑求所致。

惟查紀員…雖紀嫌翻供，然其未於檢察官訊問時說明警

方刑求，事後聲稱遭受不人道待遇，又無法提出相關事

證以證明警方刑求，此點應由紀嫌自行負責。 

(二)為求慎重，本院再次去函臺中地檢署，請其據實查復，

茲該署復稱： 

１、告發人董○○前於 86年 12月 17日向該署內勤檢察官

申告被害人 A 女、B 女涉有誣告罪嫌，經該署分 87 年

度他字第 84 號辦理。 

２、另臺中縣警察局烏日分局於 86年 12月 15日以烏警刑

字第 55291 號函檢附紀○○強盜強姦案之起訴書、鑑

定書影本 1 份行文該署，說明刑事警察局於 86 年 7

月 17 日出具之鑑驗書，尌被害人 B 女遭強盜、強姦

案所採取之檢體，以 STR 型別檢測結果，排除精子細

胞來自紀○○之可能，請求重啟調查，經該署於同日

分 86 年他字第 1617 號案，由主任檢察官劉○○承

辦。 

３、經檢察官尌上開 2 案合併偵查，並傳訊相關證人、調

取證物、書證，綜合檢視後，認被告紀○○雖於法院

審理時翻異前詞，否認曾自白犯行，指其於犁份派出

所 2 樓時，曾被帶進休息室內，有一位警員抓著伊之

頭髮搖來搖去，接著把伊推倒在床上，另一位不詳姓

名之警員，用腳踩伊之下體，伊覺得很痛，叫說會痛，

不要這樣，警員表示如果再不承認，晚上要給伊看看，

什麼叫灌水，要把伊刑一下，伊什麼都會招等語。 

４、惟查： 

(１)被告紀○○於 86 年 6 月 11 日被送至臺灣臺中看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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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，於該所管理員張○○、許○○、楊○○、王○

○等人為被告辦理新收人犯驗傷、內外傷檢查、入

舍房等手續時，被告紀○○僅向管理員許○○陳明

有鼻子過敏症，許銀造將之記載於新收收容人內外

傷紀錄表上，被告紀○○未曾向張○○、許○○、

楊○○、王○○等人報告曾遭受何人刑求，為被告

於前案調查中供承不諱，且有臺灣臺中看守所收容

人行狀考核表、收容人內外傷紀錄表、健康檢查表

、病歷表等附卷可稽。 

(２)又被告紀○○自羈押看守所後，其母親陳○○、胞

兄紀○○幾乎每天至該所辦理接見，雙方除閒話家

常外，被告未曾告知曾遭刑求之事，亦為被告紀○

○所不否認，且有臺灣臺中看守所收容人接見登記

表 21 張附卷。 

(３)另法院審理時曾訊問被告紀○○是否遭受刑求，其

亦答以未遭刑求。 

(４)參以被告之兄紀○○於偵查中證稱：紀○○於當日

中午 12 許，被帶至犁份派出所，我自當日中午 12

時 30分許至下午 1時許間一直到當天晚上 9時許，

都在該派出所 1 樓，僅聽見 2 樓桌子移動聲等語。

於當日下午 6 許至當日晚間 8 時許，在該派出所採

訪之警察廣播電台臺中台記者鄭○○亦證稱：當時

我沒有聽到 2 樓有爭吵或哀叫，那天的採訪很正常

，沒有發現異樣，也沒有聽到警察刑求嫌疑人之消

息等語。依證人紀○○、鄭○○所述，若當天確有

被告紀○○所稱警員刑求之事實，被告紀○○當會

大聲呼叫，身在 1 樓之紀○○、鄭○○應可聽聞。 

(５)綜上所述各項理由，被告辯稱其遭員警刑求一案，

並無積極事證，業經檢察官於 87 年 7 月 4 日簽結

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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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另臺中地院、臺中高分院等歷審法院，關於被告紀○○

刑求抗辯之審理情形，抄錄如下： 

１、臺中地院刑事判決（86 年度重訴字第 1617 號）： 

被告紀○○雖辯稱自白係遭刑求，惟其於警

詢、偵查中均已自白有上開犯行後，於移審時雖

即翻異前供，但對本院質以有無遭刑求，答稱未

遭刑求。苟其確遭刑求，依其年齡、教育程度及

移審本院前已委任辯護人並於移審本院即翻異

前供等情觀之，苟其確遭警方刑求，當無不知何

謂刑求之理，亦無答稱未遭刑求之理。另證人即

警員陳○○、蕭○○亦到庭証稱並無對被告刑求

，核與證人東○○及被害人 A 女所稱之情節相符

。況臺中縣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警員係於

86年 6月 10日中午 11時 40分至 12時 30分間，

首次持檢察官簽發之搜索票至被告家中搜索後，

才將被告帶至該所，而被告之兄紀○○則稱，自

當日 12 時 30 分至 13 時許一直到當天晚上 9 時

許，其均在一樓，僅聽見二樓桌子移動聲。而依

被告所稱警員之刑求方式，被告當無不大聲呼叫

之理，處於一樓之人當均可聽聞。被告辯稱其於

警訊及偵查中之自白係遭刑求，即不足採信。 

２、臺中高分院刑事判決（87 年度上訴字第 945 號）： 

被告紀○○雖辯稱自白係遭刑求，但對原審

質以有無遭刑求，答稱未遭刑求，另證人即警員

陳○○、蕭○○亦於原審到庭証稱並無對被告刑

求。苟被告確遭刑求，依其年齡、教育程度及原

審移審前已委任辯護人並於原審移審即翻異前

供等情觀之，苟其確遭警方刑求，當無不知何謂

刑求之理，亦無答稱未遭刑求之理。況臺中縣警

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警員係於 86 年 6 月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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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中午 11 時 40 分至 12 時 30 分間，首次持檢察

官簽發之搜索票至被告家中搜索後，才將被告帶

至該所，而被告之兄紀○○則稱，自當日 12 時

30 分至 13 時許一直到當天晚上 9 時許，其均在

一樓，僅聽見二樓桌子移動聲，而依被告所稱警

員之刑求方式，被告當無不大聲呼叫之理，處於

一樓之人當均可聽聞。被告辯稱其於警訊及偵查

中之自白係遭刑求，即不足採信。被被告於原審

及本院翻異前供，指其先前之自白係遭刑求所致

云云，無非卸責之詞，核無可採。 

３、臺中高分院刑事判決（90 年度重上更(一)字第 133

號）： 

被告紀○○雖辯稱自白係遭刑求，但對原審

質以有無遭刑求，答稱未遭刑求，另證人即警員

陳○○、蕭○○亦於原審到庭証稱並無對被告刑

求。於本院再行傳訊警員陳作豪證稱：「（86 年

6 月 10 日，被告之偵訊筆錄是否你所製作？(提

示並告以要旨)答：是的。」，「（被告是在何

情況下承認有強姦的犯行？）答：剛開始他不承

認，我們不斷的勸導他，並請被害人來當面指認

。他才承認有此犯罪事實。」「（警方有無對被

告施以強暴、脅迫等不正當方法之情形？）答：

絕對沒有，因為訊問時，他父母在一樓，我們是

在二樓訊問」…苟被告確遭刑求，依其年齡、教

育程度及原審移審前已委任辯護人並於原審移

審即翻異前供等情觀之，苟其確遭警方刑求，當

無不知何謂刑求之理，亦無答稱未遭刑求之理。

況臺中縣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警員係於

86年 6月 10日中午 11時 40分至 12時 30分間，

首次持檢察官簽發之搜索票至被告家中搜索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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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將被告帶至該所，而被告之兄紀○○則稱，自

當日 12 時 30 分至 13 時許一直到當天晚上 9 時

許，其均在一樓，僅聽見二樓桌子移動聲，而依

被告所稱警員之刑求方式，被告當無不大聲呼叫

之理，處於一樓之人當均可聽聞。被告辯稱其於

警訊及偵查中之自白係遭刑求，即不足採信。被

告於原審及本院翻異前供，指其先前之自白係遭

刑求所致云云，無非卸責之詞，核無可採。 

(四)承上所述，關於紀○○指訴曾遭警方刑求等情，業經臺

中地檢署分案由檢察官偵查，並經臺中地院、臺中高分

院等歷審法院審理論證，均無法證明員警確有刑求取供

之事實；且查本案烏日分局員警僅於 86 年 6 月 10 日詢

問紀○○，並製作一份筆錄，此後紀員雖羈押於臺灣臺

中看守所，但警方未有借提紀員再次詢問之情形。又依

當時刑事訴訟法，並無要求員警製作紀○○筆錄時必須

錄音、錄影之規定，故不克調閱製作筆錄時之錄音帶或

錄影帶，憑以檢視員警有無刑求取供。基此，經綜據臺

中地檢署檢察官之偵查情形，與臺中地院、臺中高分院

等歷審之論證，認為本案迄今尚乏積極事證，可資證明

員警涉有刑求取供之違法情事。 

六、臺中地檢署承辦檢察官於收案後，並無再行提訊被告或傳

訊被害人、證人等偵查作為，亦未待刑事警察局之鑑驗結

果，率依卷內資料，逕行提起公訴，顯有重大違失；又其

上級檢察長官對於本案，未恪盡審核督導之責，亦核有怠

失： 

(一)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尌該管案件，應於被告

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訊問被告，應與以辯明

犯罪嫌疑之機會；如有辯明，應命尌其始末連續陳述；

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，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。訊問被

告，應出以懇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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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及其他不正之方法。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

之陳述，並其所陳述有利之事實與指出證明之方法，應

於筆錄內記載明確，刑事訴訟法第 2 條第 1 項、第 96

條、第 98 條、第 100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復查本案檢察

官係以紀○○觸犯修正前刑法第 221 條第 1 項：「對於

婦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他法，致使不能抗

拒而姦淫之者，為強姦罪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同

條第 3 項：「第一項…之未遂犯，罰之。」及懲治盜匪

條例（已廢止）第 2 條第 1 項：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，

處死刑：…八、強劫而強姦者。」提起公訴。按依上開

條文之法定刑度，一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、另一是唯一

死刑，均屬刑法及特種刑法之重罪，且係剝奪被告生命

法益之之重大刑案。檢察官偵辦是類重大刑事案件，自

當確依上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辦案，且其上級檢察長官

亦應本於督導權責，督促承辦檢察官謹慎從事，對於被

告有利不利情形，均應蒐證調查，不得僅依警詢筆錄或

僅經內勤檢察官之訊問即予偵查終結。且對於重大刑案

之被告於警詢中自白者，承辦檢察官應訊明是否曾遭刑

求，若有疑義，應傳訊製作筆錄之員警及其他在場之人

員，並調取警詢時之錄音帶或錄影帶，查明其自白是否

出於自由意志，以避免冤抑並昭公信。 

(二)本案烏日分局於 86 年 6 月 11 日移送紀○○至臺中地檢

署後，僅由值日檢察官於是日上午 11 時 10 分進行人別

訊問及初步之案情調查，其後分案由果股檢察官李斐瑄

承辦（86 年度偵字第 12718 號）。據臺中地檢署查復稱

，承辦檢察官於 86 年 6 月 18 日收案，嗣於同年 6 月 21

日撰寫起訴書類，原本並送主任檢察官核閱。經核，承

辦檢察官收案後，對於此等重大刑案，不僅未提訊在押

被告紀○○、亦未傳喚兩位被害人 A 女、B 女及目擊證

人東○○，以查明被告犯罪之事實，亦未傳訊偵辦員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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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解查獲被告之相關經過；更甚者，本案既係強盜、強

姦案件，故採集自犯罪現場及案關人員各項跡證之鑑驗

，對於證明被告是否犯罪至關重要，惟檢察官復未主動

與鑑定單位聯繫，請其速將鑑定結果函復，再綜合所有

卷證，詳加審酌後，始行偵結起訴。詎檢察官竟於收案

後 3 日即起訴被告，並以被告犯行影響社會治安至鉅，

請求法院量處告死刑，以示懲儆。檢察官偵辦本案態度

之輕忽、辦案程序之草率、對於被告人權之漠視，一至

於此，誠匪夷所思！ 

(三)前據承辦檢察官李○○向本院報告稱：「其因身體不好

加以懷孕，乃根據烏日分局移送書及移送紀某至地檢署

內勤檢察官吳○○之偵查庭訊問，紀某承認犯罪，並對

犯罪過程清楚描述，罪證明確，故未再開庭偵訊。加以

6 月 19 日其身體出血，需於 8 月 1 日請長假之前，結清

所有案件，不想羈押人犯太久，又從紀某之卷宗資料看

來，犯罪事實明確，乃予結案。」本院前以該檢察官生

產在即，且有出血現象，醫師建議需在家安胎休息（李

員請假單，診斷證明書在卷），加以責任心驅使其於請

長假之前需結清所有案件，以免增加同仁工作量，情可

憫恕，故未深究該員違失責任，然認為臺中地檢署對於

本案之處理顯屬草率，應予深切檢討。茲再尌該署違失

情事析論之： 

１、檢察官偵辦重大刑案固須重視辦案時效，以打擊不法

並安定人心，惟仍應兼顧辦案結果之正確，在辦案時

效性與正確性無法兼顧時，應當力求偵辦結果之無誤，

俾避免冤抑並保障人權，其理至為灼然。另依法院組

織法第 64 條定規定：「檢察總長、檢察長得親自處理

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之事務，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

其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官處理之。」本案李斐瑄檢

察官既有健康狀況不佳流產之紀錄，此次懷胎亦有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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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現象，因而上簽報告長官，欲於 8 月 1 日起請長假

在家休養待產。按檢察官因健康欠佳，於偵辦重大刑

案力有未逮時，宜簽請長官將該案改由其他檢察官辦

理，或由其上級長官主動改分其他檢察官承辦，始為

妥適。檢察官以健康因素與即將請長假為由，未經任

何偵辦作為，率依卷內資料，認定被告觸犯死刑之重

罪，逕提起公訴，顯非允當之理由。 

２、另據臺中地檢署復稱：檢察官尌個案判斷一如法官獨

立行使職權，本案承辦檢察官檢視卷內有被害人指訴、

證人證述歷歷，而被告於警詢、偵查中之自白綦詳，

並無提及刑求且有證物扣案可佐。檢察官於審視相關

證人、證物後，依其法之確信，將被告提起公訴，非

實際參與偵辦之所屬主任檢察官、襄閱主任檢察官、

檢察長尚難謂有未盡嚴格審核把關之責。該署上揭說

明雖非無由，惟檢察官與法官之身分與職責，尚非完

全相同，且依「檢察一體」之原則，上級檢察長官對

於檢察官辦案仍有監督考核之責。實務上，檢察官偵

辦方向之決定與採行何種偵查作為，只要方向正確、

手段合法，上級長官並不加以干涉；另檢察官本於法

之確信，而為證據取捨與事實認定，將被告起訴（不

起訴）或全案予以簽結，上級長官亦多予以支持，以

示對於檢察官之尊重。反之，對於承辦檢察官偵辦過

程是否合法妥適？有無恪盡相關調查之能事？對於

有利、不利被告之情事與證據，是否均一併注意…等

事項，允有其監督之責任，並應適時督促檢察官注意

改善，要不得徒托空言，並以法官獨立審判自況，冀

圖卸免上級檢察長官監督之職責。爰承辦檢察官偵辦

本件重大刑案之過程，既有上述諸多重大瑕疵，其上

級檢察長官未善盡審核督導之責，要難謂無怠失之

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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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綜上所述，臺中地檢署承辦檢察官於收案後，並無再行

提訊被告或傳訊被害人、證人等偵查作為，亦未待刑事

警察局之鑑驗結果，率依卷內資料，逕行提起公訴，並

求處被告死刑，顯有重大違失；又其上級檢察長官對於

本案，未恪盡審核督導之責，亦核有怠失。法務部亟應

要求所屬檢察官以本案為戒鑑，切勿再重蹈覆轍，並依

法落實檢察官保障人權之職責，以符國人之殷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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